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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3年警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发表人:研招办] 

警务专业属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门针对在职公安民警招生。我校2013年继续

按照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网络保卫执法技术等三个研究方向招收警务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计划招收100人左右。  
一、警务专业基本情况  
（一）招生专业及代码。警务硕士（035300）  
（二）研究方向。2013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专业继续区分研究方向招生，包括

刑事侦查、治安管理、网络保卫执法技术等三个研究方向。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选择“警

务”专业后，需要将报考研究方向手工录入到“备注”栏内。  
（三）学制与学习形式。学制为2年。在校课程学习、警务训练时间一年，警务实

践时间半年，撰写学位论文时间半年。  
（四）有关费用及待遇。学员学习期间须交纳培养费用。学费、交通及食宿费用由

学员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在学期间，不转户籍、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工资待遇

原则不变，医疗费由学员所属工作单位负责，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五）学历与学位获得。学员学习期满，修完规定的全部课程且考试合格，完成警

务训练与警务实践等培养环节，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由我校颁发国家承认的研

究生毕业证书，授予硕士学位。  
二、报名工作要求  
（一）报考条件。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大学本科



毕业后工作时间满2年（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1日）；系在职公安民警；所在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人事部门同意报考。 
（二）报名办法及时间、地点。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网上报名

时间为10月下旬。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按要求填

写、提交报名信息并交纳报名费，报考类别选择“计划外委托培养”。考生在规定的时

间内，到指定现场报名点照相、确认报名信息。考生可选择在户籍所在地或者工作单位

所在地考点参加考试。网上报名具体事宜，请登录中国研招网

(http://yz.chsi.com.cn/)以及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港

（http://yzb.cppsu.edu.cn）查询。  
警务专业的报名工作实行组织推荐与个人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原则，推荐单位为县级

以上公安机关政工部门。符合条件的考生经本单位同意后，方可参加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  
三、入学考试及录取  
（一）考试时间及科目。考生参加2013年1月（具体时间见教育部公告）举行的全

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初试），考试科目为：政治理论课、英语二、警务硕士专

业基础、警务硕士专业综合。初试合格分数线由教育部统一划定。  
（二）考试大纲  
1.《警务硕士专业学位基础课考试大纲》 
2.《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综合课考试大纲》  
（三）复试。复试工作事宜我校在复试阶段确定，请考生及时关注我校研究生招生

信息港。进入复试阶段的考生须填写《2013年攻读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见附件1），经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和省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审核盖章后提交我校。

考生复试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1. 2013年攻读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2. 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 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 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 人民警察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录取。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录取类别为计划外委托培养，考生所在工作

单位须与我校签订委托培养协议书。  
四、其他  
我校201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咨询专用热线（010）83903086，报名阶段如有任何问

题，欢迎致电详询。 

 
附件：1.《 2013年攻读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2.《 警务硕士专业基础课考试大纲》 
      3.《 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综合课考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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